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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

溧建〔2018〕70号 

关于全市建筑施工夏季安全生产及扬尘治理 
大检查情况的通报 

 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省、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部署要求，

引导和督促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认真贯彻落实各级安全生产

会议和文件精神，针对夏季建筑施工特点，及时排查、消除建筑

施工安全隐患和扬尘防治问题，有效管控扬尘治理和防范、遏制

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根据《常州市2018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

行动方案》（常发〔2018〕16号）及住建委《关于切实做好夏季

高温及汛期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溧建〔2018〕37

号）、《关于开展全市建筑施工夏季安全生产及扬尘治理大检查

的通知》（溧建〔2018〕52号）要求，8月16日至9月5日，我委

成立专项检查组,对全市范围内在建工程开展了夏季施工安全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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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及扬尘治理专项整治检查，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此次专项检查采取了抽查的形式,由我委属市建设工程质量

安全监督站抽调专人组成两个专项检查组，重点抽查了全市房企

开发、公建、市政、大体量及施工难度大的厂矿工程等53个在建

项目。检查组从基坑施工、模板支撑、脚手架、起重机械、施工

临时用电、消防安全、高处作业、安全管理、扬尘治理等九个方

面进行了全面检查，共开出建设工程施工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41

份、建设工程施工停工（局部）整改通知书5份、建筑工地长效

管理扬尘管控整改通知书39份。 

从检查结果来看，大部分工程项目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对

本次大检查工作较为重视，认真履行了主体责任,针对夏季建筑

施工特点，认真开展了施工安全及扬尘治理自查自纠工作：防暑

降温、防汛抗台、建筑工地扬尘治理措施基本落实到位，进行了

安全生产全面排查，能采取切实有效措施，及时消除了施工安全

隐患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了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全市建筑施工

安全生产及扬尘治理情况总体较好，处于受控状态。 

二、存在的问题 

本次检查也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问题：少数施工项目建设

各方责任主体职责不明确、思想不重视，安全生产及扬尘防治措

施落实不到位，未针对本次专项检查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施

工现场文明施工脏乱差、夏季安全施工无措施、安全生产管理混

乱，甚至存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，主要问题如下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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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施工安全方面 

1、少数施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不重视，安全生产责任制

不落实，日常安全生产管理不严格、不到位，施工现场安全隐患

得不到及时有效整改落实到位。少数监理单位未切实履行安全监

理职责，跟踪管理和检查制度不执行，疏于管理、流于形式，监

理专业能力不足，不能对工程实施有效安全监管，监理资料不全

面。 

2、部分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通病多，安全防护措施不落

实或落实不到位，防护设施检查、验收流于形式，不细致或有检

查无验收，安全隐患较多。主要表现在：脚手架搭设不规范，连

墙件设置不合理、数量不足，脚手板的铺设不符合规范要求，脚

手板上施工垃圾没有及时清理，悬挑脚手架底部封闭不严密，安

全网张挂不严密，存在破损残缺；安全防护不到位，安全通道搭

设不规范；临边、洞口未防护或防护不到位，未做到定型化、工

具化。 

3、少数工程施工临时用电管理混乱，配电房设置不规范、

线路敷设不规范、电箱内设置不规范、保护零线未贯通到施工机

械、“一箱多用”现象仍然存在；个别工程项目对消防安全工作

不重视，施工与生活办公区域无明显划分，施工现场及生活办公

区域消防设施配备不到位，日常消防安全检查管理资料不齐全。

工人宿舍环境卫生、通风条件差，使用非阻燃材料，电源线私拉

乱接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。 

4、个别工程专项施工方案编制、审核、审批程序不严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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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案针对性不强，不能指导实际施工；少数工程项目起重机械设

备管理混乱,重使用、轻保养、带病作业，监理单位监管不重视、

不严密，没有积极督促施工单位对建筑起重机械隐患及时排查整

改到位，监管资料缺失，履责不到位。 

5、部分施工单位对安全管理台账资料不重视，台账资料缺

失、不齐全，记录不及时，内容填写不规范、不真实、流于形式，

相关人员签字不真实，代签作假现象较多，台账资料不能真实反

映现场安全管理实际状况；监理单位对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台账疏

于监督管理,对施工单位提供的方案、人员持证、安全设施等相

关资料审核把关不严，甚至对提供的虚假资料持默认态度，间接

助长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台账资料作假泛滥。 

（二）扬尘整治方面 

个别工程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对扬尘防治工作不重视，对

所承担的大气污染防治社会责任认识不足，未认真落实主体责

任，未严格执行《常州市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实施细则》（常建

〔2018〕113号）要求，扬尘防治措施落实不到位，防治设施利

用率不高、形同虚设，防治工作流于形式。施工现场扬尘无监控、

裸露土覆盖不到位、施工道路尘土飞扬、材料堆放凌乱、文明施

工管理混乱，扬尘防治台账资料不齐全。 

三、处理情况 

根据本次检查结果情况，对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要求，经研

究决定，对以下工程项目及相关责任单位、个人给予通报。 

（一）通报表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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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列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比较到位，安全防范措施标

准化程度较高，扬尘控制措施到位，给予通报表扬。（详见附件

1） 

1、上兴老明路南侧3号地块安置房建设工程（含1#-2#配套

用房、3#-16#住宅楼、地库、室外道路、绿化、围墙附属工程）; 

2、金峰又一城D2-D5、E2-E5，地库及相关附属工程; 

3、溧阳市东华园东侧地块一期二标段（7#、8#、13#、14#、

18#、17#、21#、22#及B区地下室）建筑工程; 

4、江苏茂盛大厦建筑工程; 

5、南都花苑1#-23#楼和地下车库等建筑工程; 

（二）通报批评 

下列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安全生产、扬尘防治管理混乱，现场

存在各类问题较为突出，给以通报批评，并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

责任人依法进行处罚。（详见附件2） 

1、江苏溧阳原昆仑热电厂项目一号地块工程; 

2、别桥镇后周观阳路西侧一号地块1#、2#楼建筑工程; 

3、溧阳市实验小学新校区西侧地块12-19#、32楼及地下室

工程; 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 

1、检查组已将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扬尘防治存在的问

题，及时向被查项目建设各方责任主体进行了反馈，并开具了通

知单责令限期整改或停工整改。希望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高

度重视，以反馈的问题为基础，认真对照、举一反三，对施工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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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安全生产、防尘防治进行全面排查，对排查出的隐患和问题，

定人员、定时间、定措施逐条整改到位，切实消除各类安全隐患

和扬尘防治存在的问题，有关整改处理好后结果及时报市建设工

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相关监督科室。 

2、各建设、施工、监理单位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工作主

体责任，强化管理，严格执行相关责任制度，压实相关责任人员

责任，加强施工现场各项安全管理工作：严格危险性较大的分部

分项工程专项方案的编制、审核、审批及论证程序，严格按方案

内容实施；安全教育、交底工作切实落到实处；严格规范各类安

全设施、措施及机械设备的验收、使用程序；规范各类安全生产

管理台账资料的建立和保管；根据住建委《关于立即开展建筑施

工安全生产大检查的紧急通知》(溧建〔2018〕61号)部署要求，

继续加大施工现场巡查、检查管理力度和频率，要“横向到边、

纵向到底”不间断、轮番组织排查、检查，对发现的各类安全隐

患和问题要以零容忍的态度，坚决整改到位；要严格落实建筑工

程施工，事前、事中管控工作，坚决遏制事故频发、多发势态、

坚决防范较大以下事故发生，确保我市建筑施工平稳趋好。 

3、建设单位应统筹建筑施工现场扬尘防治工作，组织协调

并督促好施工、监理单位按扬尘防治相关要求，切实落实相关管

控工作。施工单位要把扬尘防治作为建筑施工标准化管理的一项

重要工作来抓，特别是在工程开工、收尾、拆围、绿化等施工阶

段，要制订扬尘防治专项方案，全面落实施工现场扬尘防治措施，

确保所需费用的投入，建立并落实环境保护、环境检查和责任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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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制度，定期开展检查考核，严格落实防尘防治基坑文明施工的

有关要求。监理单位要严格落实施工扬尘防治监理实施细则，加

强对施工单位扬尘防治情况的检查、督查工作，坚决落实施工现

场扬尘防治措施，不降低安全与文明施工标准，确保扬尘防治长

效管理工作落到实处。 

4、我委将进一步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监管和扬尘防治管控工

作。强化日常巡查、随机抽查监督管理力度，对整改项目的整改

落实情况进行回头看，再度进行监督抽查，对安全生产和扬尘防

治工作不重视、整改不力的以及施工现场依然存在严重事故隐患

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项目坚决予以整顿、惩戒。特别是针对危

大工程没方案、没审批、不按规定论证、论证后不修改或者论证

没通过不重新论证、不按方案施工等4种情形，狠抓反面典型，

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坚决予以问责、曝光，绝不姑息迁就，确

保我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及扬尘防治形势平稳向好。 

  

附件：1、夏季安全生产及扬尘治理大检查通报表扬项目 

2、夏季安全生产及扬尘治理大检查通报批评项目 

  

  

 

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1日 

 


